
江门市技师学院
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项目
评分标准
一、评审方法
1.本次磋商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2.每一供应商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给其评分的算术平均值。各项评分均保留两位小数。
二、评分因素
	评分项目
	资质
	商务
	价格
	合计

	分值
	30分
	20分
	50分
	100分



	序号
	评价分项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1
	资质部分
	项目建设经验
	30分
	提供室内设计相关建设项目，满分为30分（每提供1项得10分）。
注：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2
	商务部分
	设计效果
	20分
	1、有设计图，能全方位展示建设效果，通过横向对比进行评分，满分为10分（优10分，良7分，中4分，差0分）。
[bookmark: _GoBack]2、设计效果评分，根据实际合理设计，并具有先进理念性，通过横向对比进行评分，满分为10分（优10分，良7分，中4分，差0分）。

	3
	价格部分
	价格
	50分
	价格分计算方法：满足询价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重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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